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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提升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的机制与路径

——基于交易成本的视角

刘云强 甄尚松 蓝红星 施帝斌

摘要：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是促进农户增收的重要举措，数字经济发展对于龙头企业降低交易成本

和提升联农带农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 2010－2021年 169家国家级、省级龙头企业上市公司

的数据，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实施作为代理变量，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的影

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索了该效应的异质性表现与提升路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

著提升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作用机制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有效降低了资产专用性和交易不确定性

带来的交易成本，促进了龙头企业投资和建立与农户的长期合作，从而提升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

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的影响在低垄断水平、小规模、上市时间较

短和农业领域的龙头企业表现更加显著。提升路径方面，企业纵向一体化治理、家庭农场发展和政府

数字治理建设能够显著放大数字经济发展对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的积极作用。据此，本文认为，应

加强数字经济导向的龙头企业认定，以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降低交易成本，以差异化治理和涉农主体融

合发展促进龙头企业联农带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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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2025年中

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要引导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与农户等紧密联合与合作。农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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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龙头企业（以下简称“龙头企业”）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仅是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还

依靠高度市场化经营的优势，对解决农户与市场衔接问题、促进农户增收具有独到作用。2024年，中

国已经培育 2285家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这些龙头企业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关键主体
①
。然而，在中国

农村重关系、轻契约的社会环境下，龙头企业联农带农在初始阶段依赖于约束能力十分有限的人情网

络，因机会主义行为等承担了较高的交易成本。上述因素导致联农带农过程中龙头企业将大量成本投

入监管农户行为和谈判沟通，极大地限制了它们实际带动农户的数量，阻碍了联农带农效益提升（黄

惠春等，2021）。同时，笔者分析各省份龙头企业数量、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

后发现，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存在龙头企业数量多而农户收入水平低的情况
②
。研究如何降低交易

成本提升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不仅是对实践问题的思考，更是顺应农业生产演变趋势下保障农户

收入的要求。根据Coase（1937）的交易成本理论，农业企业与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必然产生交易

成本。它作为生产合作成本不利于合作收益提升，影响企业联农带农组织形式与利益分配决策（赵鲲

和肖卫东，2020）。因此，有必要从交易成本视角探究提升企业联农带农效益的作用机制与路径，为

完善农业经营体系提供参考。

关于龙头企业联农带农的质性分析和量化研究着重于理解联农带农运作机制和增收效应。其中，质

性分析以龙头企业联农带农契约的选择与演变为核心，深入探究如何通过组织形式和利益分配机制实现

联农带农的经济和社会目的。例如：江光辉和胡浩（2022）以生猪养殖企业为例，阐述了不同博弈状态

下，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商品契约、雇用契约和要素契约的选择逻辑与效益；曾宪聚等（2022）的研究

揭示了企业和农户在由利益共同体向事业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演化过程中的组织模式与行为特征。这种

演变可能导致决策权向龙头企业和少数农户集中，而多数小农户被边缘化，从而导致联农带农效益下降

（尚旭东和吴蓓蓓，2020）。上述研究范式下的质性研究主题集中于联农带农增收效果和内部治理方法。

相关量化研究则主要通过实验方法和调研数据来验证企业联农带农的真实增收效应（Bellemare and

Bloem，2018），但是，未能突破样本自选择偏差对研究结论造成的局限性（Ton et al.，2018）。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成为中国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和新动能。2023年，国家级龙头企业中 500强企业平均电子商务交易额均值同比增

长 6.40%，其中前 100名企业的电子商务交易额均值达到 21.18亿元
③
。陈晓红等（2022）认为，数字

经济是包含数字化信息、互联网平台、数字化技术、新型经济模式和业态四个内涵，并具有数据支撑、

融合创新和开放共享三方面特征的新经济形态。在这一框架下，数字经济对龙头企业联农带农的影响

研究取得两点进展：一是以理论和仿真手段深入分析了区块链、互联网平台等数字技术介入龙头企业

联农带农后的双方行为特征，为基于数字技术设计龙头企业联农带农组织模式提供了理论证据；二是

①
资料来源：《践行大食物观 着力提升农业全产业链水平》，http://www.ghs.moa.gov.cn/gzdt/202412/t20241210_6467748.htm。

②
详细数据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附表1。

③
资料来源：《2024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分析报告（二）——基于中国农业企业500强的调查》，https://www.farmer.

com.cn/2024/12/20/999727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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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例研究总结了基于互联网平台的龙头企业联农带农价值、信息和物质流动形式，为基于数字平台

构建龙头企业联农带农利益分配关系提供了实践参考。但是，从龙头企业联农带农的组织关系和双方

特点看，数字经济发展能否提升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首先，龙头企业和农户在

议价能力、要素禀赋等方面的明显差距，以及风险、信息等要素诱发的“位势租”，造成龙头企业和

农户在利益分割上的失衡；其次，在多重数字鸿沟的影响下，龙头企业可能会凭借数字技术优势强化

利益分配控制能力（黄季焜等，2024）；最后，不同来源的交易成本对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和企业

决策的影响不同（赵鲲和肖卫东，2020）。只有深入理解交易成本视角下数字经济发展提升龙头企业

联农带农效益的作用机制，才能充分利用数字经济手段优化龙头企业联农带农组织模式从而促进其长

期发展。

综上所述，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如何提升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已经得到学术界关注，但现有研究

仍存在可拓展之处：第一，已有研究大多围绕特定类型的数字平台或技术，通过案例和理论讨论数字

经济发展对龙头企业联农带农组织模式的影响，缺乏在较长周期下考虑双方实际效益的实证检验；第

二，部分研究以解决农户违约等典型问题的讨论验证为主，缺乏在交易成本视角下的系统性作用机制

分析。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以国家级和省级龙头企业中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数

字经济发展的外生冲击，估计数字经济发展对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与已有研

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本文拟从交易成本视角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龙

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丰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农增收相关研究；第二，本文拟

从市场地位、企业规模、上市时间和行业角度揭示数字经济发展对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的异质性影

响，从产业链纵向一体化、家庭农场和数字政府角度分析龙头企业与关键主体的融合效应，以期捕捉

数字经济发展影响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的关键路径。

二、基于农户与企业博弈的理论推导和假说提出

（一）龙头企业联农带农的基本概念与模型设定

首先，本文借鉴相关理论和实践案例（王志刚和于滨铜，2019；曾宪聚等，2022），梳理龙头企

业联农带农及交易成本的概念模型（见图 1），以明晰数字经济发挥作用的理论逻辑。如图 1所示，

基于政府和合作社等外部组织的支持，龙头企业和分散的农户得以整合自身资源进行生产合作。在理

想状态下，合作不仅为分散农户解决了销售渠道和技术支持等问题，也使企业无须自行租赁耕地也可

获得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合作关系使双方能够节约成本、提高收益，因而，这种关系也会更加稳固。

实际上，龙头企业和农户往往处于博弈状态：一方面，共同利益的分配通常由企业主导，在总体收益

不变的情况下，分配机制必然偏向企业自身；另一方面，在自身利益无法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农

户可能出现破坏整体利益的违约行为，并据此与龙头企业讨价还价。综上所述，本文关注的是，若外

生的数字经济发展降低了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概率，数字经济发展能否提升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

是否存在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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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概念图

1.模型设定条件一：线性效用。基于对龙头企业与农户博弈关系的理解，本文参考冯根福和赵珏

航（2012）的研究，使用合作博弈模型推导数字经济发展介入后龙头企业和农户双方的竞合机理。对

于农户而言，线性效用意味着最大化可能的一切收入，包括提供农产品或者劳动力而获得的、基于市

场最低价格的基本收入，和龙头企业约定合作带来的附加收入，以及通过机会主义行为可能带来的额

外收入。另外，机会主义行为会破坏合作关系和企业经营，从而减少附加收入。对于龙头企业而言，

线性效用意味着龙头企业会为了最大化自身收益，与农户合作获得稳定的原材料，并合理分配附加利

润来抑制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由此有以下设定，农户的收益函数 farU 为：

     ( ) ( )farU w a f k a rk w a OP d t OP d t       ， ， （1）

龙头企业的收益函数 entU 为：

     1 ( )entU f k a rk w a OP d t      ， （2）

（1）式和（2）式中：w表示基于外生市场价格，农户提供农产品或者劳动力能够获得的基本收

入； 为企业在分配净利润时给予农户群体的比例； ( )f k 为企业生产函数；k为企业自有资本；a为
农户提供的农产品或者劳动力，企业整合自有资本以及农户提供的农产品或劳动力进行经营；r表示

单位资本成本；O代表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收益，P表示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发生概率， ( )P d t， 表

示机会主义行为发生概率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道德水平因素的影响。上述收益函数设定满足以

下限制条件。限制条件一， ( )f k a rk w  ＞0，表示企业收益在扣除自有资本成本、农户应得基

本收入和农户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损失后的净利润为正；限制条件二， ( )f k 是一个单调递增的可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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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函数，满足边界条件：  0f =0， '(0)f =∞；限制条件三，0＜ ＜0.5，表示龙头企业只会将半数

以内的收益分配给农户群体。

2.模型设定条件二：内生的讨价还价能力。假设基于空间距离、生产能力等因素，农户和企业存

在互相能够找到的最优合作对象，若最优合作对象退出，则只能退而求其次与次优者进行合作，但是，

此时收益会下降，这就给了农户和龙头企业以退出合作为威胁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同时也催生了为

防止对方退出合作而做出利益让步的推力。具体地，若能够提供农产品或劳动力a的农户退出合作，

则企业为了维持生产，只能寻找一个次优的替代农户，假定这一替代农户能够提供的农产品或劳动力

为 'a ，则这一过程企业的损失如下：

   ') 1(ent ent entlost U a U a X    （3）

（3）式中： entlost 表示企业的损失；   ( ') 'X f k a a a a  ， ；其他符号含义同前文。同理，

若企业退出讨价还价，则农户的损失 farlost 为：

  ')(far far farlost U k U k Y   （4）

（4）式中： [ ( ) ] [ ( ' ') ]Y f k a rk f k a rk    ， 'k k 表示次优企业的自有资本低于退出企业；

其他符号含义同前文。此时，基于自身退出可能会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农户的讨价还价能力为：

 
 

1
1

ent

ent far

Xlost
lost lost X Y




 


 
  

（5）

（5）式中： 为农户的讨价还价能力；其他符号含义同前文。相应地，龙头企业的讨价还价能

力为 1  。

（二）数字经济发展提升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的理论推导

根据上述设定，可以得出如下的纳什讨价还价模型：

   1far ent
OP

MaxU U d U d
 



  
，

（6）

（6）式中：
OP

MaxU
，

表示龙头企业和农户最大化各自收益。限制条件为  far entU U f k a rk   。

同时，龙头企业和农户在无协议状态下，彼此无法从对方处获得收益，即 fard =0， entd =0。求解模型，

可得如下均衡解：

   
   

2 ( ) 21 1
2 ( ) 2

f k a rk w a OP d t
f k a rk w a OP d t

 
   

       

，
，

，
（7）

（7）式中：
1
2

  表明当龙头企业和农户群体的讨价还价能力相等，即合作破裂对双方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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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损失相等时达成均衡；    f k a rk w oP d t  ， ， 为企业净利润；其他符号含义同前文。

根据限制条件，企业净利润恒为正，现将（7）式简化为：

 
 

   

21
2

2 ( ), ( )

A OP d t
B OP d t

A f k a rk w a B f k a rk w a




 


     

，

， （8）

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降低了农户机会主义行为概率，即d 变为 'd ， 'd d ；而P变为 'P ，

'P P 。此时，农户净利润分配比例变为：

 
 

2 ' '1'
2 ' '

A OP d t
B OP d t




 


，

，
（9）

（9）式中：为农户净利润分配比例；其他符号含义同前文。显然，（9）式分子部分的增长大

于分母部分，因此，农户机会主义行为概率降低不仅提升了龙头企业净利润，还提高了分配给农户的

比例。从企业经营角度看，这符合龙头企业向能够稳定合作的农户分配更多利益，以寻求长远稳定关

系的理性假设。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说。

H1：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提升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

（三）交易成本视角下作用机制的理论推导

上述分析中，本文认为数字经济发展提升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的直接原因是在合作博弈中提升

了龙头企业净利润与农户利润分配的比例，从而实现双方的收益增长，即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提升。

根据Coase（1937）的理论，交易成本不仅是龙头企业联农带农的中间成本，也是企业生产投资决策

的决定因素，即交易成本的变动不仅会影响龙头企业联农带农的当期实际收益，还可能决定龙头企业

联农带农的未来决策。例如：若资产专用性交易成本过高，而农户违约造成的损失过大，企业会选择

自建基地生产原材料，而非与农户合作（赵鲲和肖卫东，2020）；若带动农户规模扩大导致管理效率

降低，企业会主动限制经营规模以控制管理成本（黄惠春等，2021）。因此，本文根据交易成本来源，

从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和高交易频率三个视角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影响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的

作用机制。

1.资产专用性视角。资产专用性交易成本是指为特定生产计划购置的资产市场流通性较低，一旦

契约终止，该投资将难以回收或者转换用途从而产生的损耗。具体来说，在分工合作的情况下，如果

农户因为短期逐利行为单方面违约，则企业的营销投资、技术开发投资等将无法产生收益，从而形成

来自外部的交易成本；同时，农户也可能据此与企业讨价还价，导致交易执行成本上升（吴曼等，2020）。

数字经济的信息内涵和数据支撑特征促进了农业供应体系的信息数据化，使高维高量的实时数据传输、

存储和溯源成为可能。基于上述分析，数字技术能够建立龙头企业和农户双方对等的行为监管机制，

从根源上降低了农户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同时，互联网平台下的开放交易也拓展了资产用途

和市场流通的可能性。因此，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抑制引发资产专用性交易成本的行为，还弱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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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本身的专用性属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实现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提升（韩喜艳等，2019）。

2.交易不确定性视角。交易不确定性交易成本指面对复杂交易情况下的有限理性，企业需要将大

量成本付诸询价议价、监督农户行为等中间过程；同时，农户经验生产下的不稳定产出也增加了产品

损耗。考虑互联网平台在龙头企业联农带农中的应用，去中心化的线上交易平台成为龙头企业联农带

农双方交易信息的集散中心，弱化了“信息不对称”假设，使供需双方能够以最低成本获取交易信息，

这节省了由交易不确定性带来的信息搜寻和处理成本；同时，远程生产等数字技术还有助于实现农户

生产自动化和产出标准化。因此，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提升了农户交易行为的确定性，还提升了农户产

出质量的稳定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实现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提升。

3.高交易频率视角。高交易频率交易成本是指因为农户低组织化的分散状态，企业不得不少量多

次地与不同农户开展频繁交易，从而导致交易成本上升，这也阻碍了龙头企业联农带农组织模式优化

和合作深化，最终导致龙头企业联农带农陷入“规模－效率”困境（黄惠春等，2021）。在数字经济

发展背景下，农村地区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去中心化数字合约技术的推广应用使农户和龙头企业的点

对点交易成为可能，这不仅简化了交易过程，也降低了执行成本，还以其开放共享的特点极大地扩展

了农户和企业双方的潜在交易对象，从而优化了交易双方的供需匹配程度，进而实现精准交易。因此，

数字经济发展不仅降低了交易过程的执行成本，还通过支持精准交易来避免高交易频率问题，从而提

升联农带农效益。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说。

H2：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联农带农效益。在龙头企业联农带农过程中，常常出现带动农户数量有限和企业

自身效益不足的情况。根据《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和《农业农村

部关于促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的意见》
①
，国家对龙头企业发展壮大以实现联农带农的内

在要求包含了龙头企业自身经营水平提升和广泛带动农户两个角度。已有研究也指出，良好的龙头企

业联农带农模式是双方效益紧密联系的“命运共同体”（曾宪聚等，2022）。由此，本文使用龙头企

业联农带农数量和资产收益率的交乘项来测度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

2.核心解释变量：宽带中国试点。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不仅面向城乡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

需求提出了普及基础设施、拓展生产应用、加强人才培养、完善法律法规等对应数字经济内涵的一般

性支持措施（陈晓红等，2022），还明确提出了“加强各类涉农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
②
，从而能够

①
参见《农业农村部关于促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的意见》（农产发〔2021〕5号），https://www.gov.cn/zheng

ce/zhengceku/2021-10/27/content_5645191.htm。
②
参见《国务院关于印发“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3〕31号），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

2013/content_24738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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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区块链、数字交易平台等数字经济手段提升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在农业领域，现有研究证实

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外生冲击，对农业生产、农户决策具有广泛影响（陈

仪坤和步丹璐，2024）。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实施不仅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将数字技术应用于经

济社会发展的全链条（田鸽和张勋，2022），对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尤为重要。从实证

角度来看，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对试点名单的产生影响较小，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能够作为对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的外生冲击，保证回归结果的真实性。由此，本文以龙头企业所在城市当年是否已成为宽带中

国政策试点城市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外生冲击代理变量。

3.控制变量。第一，本文根据《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
①
中对龙

头企业认定标准的其他主要指标，引入企业规模、营业收入和技术创新水平作为控制变量。第二，本

文引入劳动投入和中间品投入变量，以控制不同企业在提供工作岗位和采购农户产出两种带动农户形

式间的差异。第三，本文引入管理费用和无形资产占比变量，以控制企业自身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问

题。第四，本文引入总资产周转率、独立董事规模、存货周转率、现金流量和数字化转型程度变量，

以控制经营效率等其他可能影响企业带动能力及决策的因素。

4.机制变量。本文采用企业财务数据指标测度不同来源的交易成本以及企业行为。具体地：本文

使用资产减值反映来自资产专用性（农户违约问题）的交易成本
②
（Nicoletti，2018），总资产增长率

反映企业投资变化；使用供需稳定性反映来自交易不确定性的交易成本（Cai et al. 2024），应收账款

净额反映龙头企业和农户合作长期合作变化；使用交易频率反映来自高交易频率的交易成本（Revsine

et al. 2021），管理费用率反映管理效率。

（二）数据来源

本文变量的主要数据来源如下：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名单由笔者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网站 2014

年、2015年和 2016年公布的 3批宽带中国试点城市名单整理而得
③
。龙头企业名单通过手动整理农业

农村部和各省（区、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公布的各批次监测合格重点龙头企业公示名单获得，部分

名单通过与该省主管部门邮件联系获得。联农带农数量根据企业获得的龙头企业称号和各省份管理办

法确定，其他企业层面的数据来自各企业年报。

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样本后，本文共收集了 2010－2021年分布在 25个省份的 169家企业数据，

形成了涉及农林牧渔业、食品制造业和农副食品加工业等 26个行业、共 1024个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

①
参见《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农经发〔2018〕1号），https://www.gov.cn/gongbao/

content/2018/content_5338242.htm。
②
在回归中，本文将其处理为正向指标。

③
资料来源：《2014年度“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城市群）名单》，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gg/art/2020/art_4

dab04091bea459e9cc45e0046be3fe9.html；《2015年度“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城市群）名单公告》，https://www.miit.gov.

cn/jgsj/txs/gzdt/art/2020/art_5bb15fdd750848a2ba7114a97459374f.html；《2016年度“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名单公告》，https://

www.miit.gov.cn/ztzl/lszt/qltjkdzg/yw/art/2020/art_a796b5d88bd94329a3aa719fb59d41a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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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①
。

（三）描述性统计结果

本文绘制了实验组与对照组
②
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③
表现趋势图。对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影响下的样

本企业情况进行初步分析。通过图 2可以发现，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企业在 2014年前的数字化转型

程度没有明显差异；而在实施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之后，实验组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并且两者保持稳定差距。这说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样本龙头企业运用数字手段

解决生产经营问题，这为数字经济发展对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影响的实证分析提供了前提条件。

图2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下样本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趋势

为了避免异常样本或者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数据进行以下处理：首先，对营业收入、

企业规模、劳动投入等控制变量数据进行前后 2.5%的缩尾处理，以减少极端值的影响；其次，对其中

反映经营状况的财务指标取自然对数，转指数增长为线性增长；最后，以极差法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处

理，以消除不同变量量纲的差异。

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变量测度方法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名 测度方法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

变量

联农带农数量×

资产收益率

企业带动农户人数（人）×资产收益率 141.431 241.047 −1204.876 2104.640

①
详细的数据描述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附表 2。

②
实验组指在样本期内所在城市被列为宽带中国试点城市的企业，其余企业构成对照组。

③
参考袁淳等（2021）的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根据在企业年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中“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197个与企业数字化相关的词语出现的频率进行测度，相关词语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附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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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核心解释

变量

宽带中国试点 企业所在城市当年是否已进入宽带中国试

点城市名单：是=1，否=0

0.448 0.498 0 1

作用机制

变量

资产减值 资产减值准备（亿元） 0.519 1.662 −0.811 29.600

企业投资 总资产/前一年总资产 0.172 0.283 −0.400 2.514

供需稳定性 （产出总量−上年存货余额）/生产成本 0.418 0.042 0 1

长期合作 应收账款净额（亿元） 3.316 5.440 0 71.844

交易频率 营业收入/平均应收账款余额 122.158 672.434 0.440 13164.280

管理效率 管理费用率 0.070 0.068 0.008 1.495

企业规模 企业总资产（亿元） 80.568 149.785 2.363 1772.658

营业收入 企业年度营业收入（亿元） 76.868 159.373 0.419 1296.500

技术创新水平 企业累计获得授权发明型专利数量（件） 7.272 48.179 0.000 552.000

劳动投入 企业年末职工人数（万人） 0.696 1.518 0.003 13.752

中间品投入 企业购买劳动力和商品支付的金额（亿元） 56.986 124.784 0.330 1157.895

管理费用 企业管理费用（亿元） 3.114 6.006 0.102 57.636

无形资产占比 企业无形资产/总资产 0.053 0.053 0.000 0.577

总资产周转率 企业销售收入/总资产 0.856 0.638 0.015 5.827

独立董事规模 企业独立董事人数（人） 3.157 0.519 2.000 5.000

存货周转率 企业营业成本/存货净额平均余额 4.593 4.040 0.126 36.064

现金流量 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总资产 0.062 0.081 −0.388 0.533

数字化转型程度 以数字化转型相关词语在企业年报“管理层

讨论与分析”部分出现的频率测度

0.528 0.469 0.000 4.097

注：资产减值准备、应收账款净额、企业总资产、营业收入、中间品投入和管理费用在回归时以元为单位；年末职

工人数在回归时以人为单位。

（四）模型构建

1.基准回归模型。本文使用 2014年、2015年和 2016年确定的“宽带中国”示范城市作为数字经

济发展的外生冲击代理变量，使用渐进DID模型估计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实施对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

的影响。渐进DID模型与传统DID模型的基本思路一致，但是针对政策实施时间不一致的情况进行

了调整，作为一种有效的估计策略得到了广泛应用。本文的基准模型设定为：

it ijt it i t itcdf kdzg z             （10）

（10）式中： itcdf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龙头企业i在t年的联农带农效益； ijtkdzg 为核心解释变

量，表示企业i所在城市 j在t年是否进入宽带中国试点城市名单； 为双重差分估计值；a为常数

项； itz 和 分别为企业规模等其他可能影响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水平的控制变量及其待估计系数； i 为

个体固定效应； t 为年份固定效应； it 为随机扰动项。



刘云强等 数字经济发展提升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的机制与路径

- 134 -

2.作用机制模型。参考Harris-Fry et al.（2022）的研究，本文使用平均因果中介效应（AverageCausal

Mediation Effect，简称ACME）方法估计交易成本作用机制。其具体思路是，直接效应NDE可以看

作当交易成本 itM 固定不变时，数字经济发展 ( )ijtkdzg  从 (0)ijtkdzg 变动为 (1)ijtkdzg 时，这一变

动直接作用到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 itcdf 引起的变动。即NDE可以定义为：

 (1), ( ) (0), ( )ijt it ijt ijt it ijtit itN kdzg M kdzgDE E cdf cdf kdzg M kdzg        （11）

间接效应NIE则可以理解为数字经济发展固定为 ( )ijtkdzg  不变并作用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

再作用于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引起的变动。即间接效应NIE可以定义为：

 ( ), (1) ( ), (0)ijt it ijt ijt it ijit i ttN kdzg M kdzg dIE E cdf cdf k zg M kdzg        （12）

3.调节效应模型。本文使用交乘项的思路设定调节效应检验模型。具体地，对于调节变量 itT ，本

文将 itT 、 it ijtT kdzg 加入基准回归模型中，此时模型变为：

×it jt it it ijt it i t itcdf kdzg T T kdzg z             （13）

（13）式中，若交互项 it ijtT kdzg 显著且系数方向为正，则说明调节效应存在。

四、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基准回归结果

数字经济发展对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的影响还可能受到企业经营策略等多种不可观测变量因素

的干扰，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豪斯曼检验结果也发现存在显著差异
①
，本文在回归中加

入企业-年份固定效应，以提升回归结果的可靠性。表 2报告了数字经济发展对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

益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在加入各项控制变量后，宽带中国试点变量在 5%的水平上对龙

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

假说H1初步得证。基于现有数字经济理论研究（陈晓红等，2022）及前文理论推导，本文认为，数

字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主要来自高效沟通和有效机会主义行为治理，从而降低了龙头企业联农带农的

交易成本。

表 2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实施对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联农带农效益

系数 聚类标准误 系数 聚类标准误

宽带中国试点 0.033 0.024 0.044** 0.021

企业规模 −0.190* 0.099

营业收入 1.231*** 0.243

①
详细检验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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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技术创新水平 −0.033 0.027

劳动投入 0.162** 0.077

中间品投入 −1.050*** 0.236

管理费用 −0.236*** 0.066

无形资产占比 0.129 0.098

总资产周转率 0.124*** 0.027

独立董事人数 −0.020 0.062

存货周转率 −0.002 0.004

现金流量 0.670*** 0.089

数字化转型程度 −0.009 0.014

常数项 0.412*** 0.011 0.335*** 0.051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1024 1024

调整的R2 0.496 0.614

F检验 1.832 11.243***

注：①***、**和*分别表示 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为城市-年份的聚类标准误。

（二）内生性问题处理

在基准计量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微观层面的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解释变量是宏观层面的宽

带中国试点政策，由于个体企业的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变化对所在城市是否进入政策试点没有直接

影响，因此，模型面临的反向因果问题较小（Mitaritonna et al.，2017）。所以，接下来本文主要从工

具变量、样本自选择偏差和遗漏变量等方面解决实证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1.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内生性问题处理。参考黄群慧等（2019）的研究，本文使用企业所在城市市

区 1994年人均电话机数量和上一年全国互联网普及率的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
①
，通过工具变量法处理

内生性问题。一方面，中国早期通过拨号上网，因而历史上固定电话数量多的城市更容易成为宽带中

国试点城市，满足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表 3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上述交乘项在 1%的统

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方向为正。另一方面，考虑时间距离较久，过去人均电话机数量对当前龙头企

业联农带农效益的影响微乎其微，满足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同时，本文参考已有研究（Nunn and

Wantchekon，2011）的做法，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这一和工具变量及被解释变量都

相关的因素，以最大程度“阻断”工具变量影响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的其他可能路径，避免与工具

变量相关的遗漏变量影响估计结果。根据Anderson LM统计量（54.546，p=0.000），该工具变量不具

有不可识别问题；根据Cragg-DonaldWald F统计量（47.262，10%maximal IV size=16.38），该工具变

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宽带中国试点变量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基准回

①
人均电话机数量由《中国统计年鉴》（1995）中 1994年市区电话机数量和市区人口数量计算得出，全国互联网普及率

数据来自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站（https://www.cnnic.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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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表 3 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宽带中国试点 联农带农效益

系数 聚类标准误 系数 聚类标准误

宽带中国试点 0.143* 0.074

1994年人均电话机数量×上一年全国互联网普及率 3.118*** 0.382

数字化转型程度 0.041 0.027 −0.012 0.01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1024 1024

F检验 10.782***

注：①***和*分别表示 1%和5%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为城市-年份的聚类标准误。

2.遗漏变量问题处理。样本窗口期间内的数字乡村试点政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政策和

粮改饲试点政策
①
起到促进生产结构调整、盘活农业资源等作用（彭凌志和赵敏娟，2024）。为确保

宽带中国试点影响不受上述政策实施的干扰，将政策试点虚拟变量加入模型。结果显示
②
，宽带中国

试点变量显著且系数为正，排除了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3.样本自选择偏差问题处理。参考卢盛峰等（2021）的研究，本文使用倾向得分法重新进行回归，

以排除样本自选择偏差问题。结果显示②，宽带中国试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基准回归不存在样本自选

择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三）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现实中的政策试点地区选择往往是在经济、社会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综合选择，

而非真正随机选择，因此，还需要进行平行趋势检验，以确保DID方法估计结果的真实性。本文利用

事件研究法的思路，根据各个企业所在城市第一次进入试点范围的时间确定政策前后虚拟时间变量，

利用回归结果绘制平行趋势检验图
③
。由图可知，政策实施前，宽带中国试点变量的估计系数在 0附

近且具有下降趋势；而政策实施后，宽带中国试点变量的估计系数较大且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这说

明，基准回归结果来自宽带中国试点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而非实验组样本本身的发展趋势。

2.安慰剂检验。DID的基本估计思想是通过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前后的变化来估计政策干预的

影响，但是这种方式下的政策效应也可能来自其他混杂因素或数据本身的趋势，而非数字经济发展政

策的影响。参考王伟龙等（2023）的研究，本文进行安慰剂检验。首先，将所有试点城市的宽带中国

①
详细数据来源和赋值说明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附表5。

②
回归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附表5。

③
回归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附表6，平行趋势检验图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

文附录附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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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开始时间分别提前 1年和 2年，并再次回归。结果表明
①
，宽带中国试点变量的影响不显著。随

机更改实验组后，重复进行 500次回归，回归结果的系数和 p值分布如图 4所示。根据图 4可以看出，

随机设置实验组时，回归系数围绕 0呈正态分布，且大多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通过更改政策时间

和试点区域的安慰剂检验无法复现与基准回归类似的结果。因此，可以认为基准回归估计结果中数字

经济发展的影响来自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实施，而非样本本身的趋势，说明前文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图3 随机实验组安慰剂检验结果

3.替换变量和变量测度方式。首先，考虑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可能难以反映具体数字经济发展程度

带来的影响，参考相关研究，本文基于互联网发展状况和数字平台发展状况，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综合

指标
②
进行变量替换的稳健性检验（黄群慧等，2019；郭峰等，2020；万广华等，2024）。数字经济

发展综合指标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①
。其次，基准回归中使用联农带农数量和资产

收益率的交乘项测度联农带农效益，本文使用联农带农数量与净资产收益率的交乘项替换原来的测度

方式，再次进行回归。回归结果
①
表明，宽带中国试点变量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较

好的稳健性。最后，在基准回归中，为保证数据可比性，本文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但这可能改

变数据原始分布，因此，本文使用原始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
①
，宽带中国试点变量显著且系数

为正，进一步验证前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4.异质性处理效应。现实中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是逐步开展的，回归结果实际上是多个处理效应的

加权平均，因此，可能存在真实处理效果与回归结果不同甚至相反的情况。鉴于此，本文参考Callaway

and Sant’Anna（2021）的研究，计算异质性处理效应和动态平均处理效应。回归结果表明
③
，前文回归

结果具有稳健性。

①
回归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附表 5。

②
详细指标说明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附表7。

③
回归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附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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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成本视角下作用机制的检验与分析

为进一步理解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本文使用ACME方法分析交易成本视角下的作用机制。

该方法基于潜在结果框架提供非参数估计，从而实现因果效应的作用机制分析（Harris-Fry et al.，2022）。

需要注意的是，ACME方法的使用依赖于“顺序可忽略性假设”：第一，在给定的自变量下，表示作

用机制的潜在中介变量和结果变量是独立的，即处理变量随机分配。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是城市层面的

试点政策，笔者认为，对于样本龙头企业来说，该试点的出现是随机的。因此，第一个假设得到满足。

第二，在给定的处理变量和协变量条件下，结果变量与中介变量是独立存在的，即表示作用机制的中

介变量是随机的。本文的因果关系未能充分满足该假设。主要原因是：一方面，交易成本问题影响龙

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另一方面，龙头企业和农户关系深化也影响企业的交易成本。因此，ACME方

法的估计结果应认为是对“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这一作用机

制的试探性分析，而非确定性证据。

1.资产专用性视角。资产专用性视角下实证检验结果
①
表明作用机制存在，说明随着区块链等数字

技术和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完善，龙头企业与农户能够借助外生技术手段，形成去中心化的双

向监管机制。这既能够实现龙头企业对农户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管预防，也能够提升农户对龙头企业的

信任，从而降低资产专用性交易成本。与此研究结果相似，何婧和李庆海（2019）的研究发现，数字

金融能够通过特有的社会信任强化机制提升农户的社会信任感，促进农户主动融入农业现代化产业链。

若资产专用性问题减弱，龙头企业会加大联农带农投资力度。因此，本文使用企业总资产增长率作为

企业投资中介变量，在资产专用性视角下对作用机制进行分析。检验结果
①
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在降低

资产专用性交易成本的同时，能够加强龙头企业投资联农带农信心，通过扩大规模实现联农带农效益

提升。

2.交易不确定性视角。交易不确定性视角下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②
表明作用机制存在，说明数字经

济发展带来的在线交易平台和即时通信手段能够实现龙头企业与农户交易的衔接合作，还能够加速资

源整合，完善产业链组织体系。相似地，储庆宜和赵祥云（2023）关于陕西省柞水县木耳产业发展的

调查研究显示，通过建立地方产业数字经济服务平台，可以解决农户生产与企业加工销售的交易对接

问题，健全产业链，保障交易稳定性与确定性，实现农户收入增长和龙头企业发展壮大。若农户作为

上游合作伙伴能够提供稳定农产品供给，生产企业会倾向于与其开展长期合作，因此本文使用企业应

收账款净额测度企业长期合作，在交易不确定性视角下对作用机制进行分析。检验结果②显示数字经济

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但是还需龙头企业和农户建立更为紧

密的内部利益联结机制。

3.高交易频率视角。高交易频率视角下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③
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高交易频

①
回归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附表 9。

②
回归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附表 10。

③
回归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附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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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根源在于农户的分散生产特点。尽管数字技术和数字化信息能够为农户与企业建立较为平等的谈

判监督机制，但是农户仍然以家庭生产为基本单位，因此，未能观察到数字经济发展降低高交易频率

交易成本的作用机制。若农户群体能够从少量多次的高频交易转为与龙头企业进行集中交易，企业就

能够更好地发挥规模经济作用，提升管理效率并提高联农带农效益。鉴于此，本文进一步在高交易频

率视角下使用管理费用率测度管理效率，在高交易频率视角下对作用机制进行分析。检验结果
①
表明

数字经济发展会降低龙头企业管理效率，从而抑制联农带农效益提升。可能的原因是：在数字经济发

展背景下，龙头企业联农带农出现了内部流程复杂化和规模扩大导致的“规模－效率”困境（黄惠春

等，2021）。

五、进一步分析：异质性表现和提升路径探索

前文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的作用。接下来，

本文采用分组回归和调节效应分析方法讨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的异质性表现和

提升路径，为在农业经营体系建设框架下细化龙头企业扶持政策和监管机制提供参考。

（一）异质性表现

1.基于市场垄断程度的异质性。从市场竞争角度看，面对激烈市场竞争环境，龙头企业更倾向于

与农户分红，从而维持稳定的供应关系与市场竞争力。处于高度垄断地位的龙头企业可能借助数字技

术手段，更加精准地控制利益分配格局，反而产生数字经济发展下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倒退的现象。

对此，本文使用赫芬达尔（HHI）指数测度龙头企业的市场地位，同时参考相关研究（魏腾达和穆月

英，2024），使用 0.5作为市场垄断程度分组依据，进行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②
显示，对于低垄断水

平企业，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联农带农效益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于高垄断水平企业，则产生显

著的负向影响。与此结果相似，Hackfort（2023）的研究指出，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新生产经营手段

进一步加剧了农户与企业的不对等关系。在缺乏有效竞争的背景下，这种不对等关系最终导致了利益

分配失衡，农户利益受损。

2.基于企业规模的异质性。规模较小的龙头企业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们无法充分利用规模经济降低

成本，而规模较大的龙头企业的主要问题则在于规模扩大和管理流程复杂度提升增加了更多的中间成

本。基于企业规模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②
显示，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实施对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的影响在

规模较小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说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部分解决规模较小龙头企业的交易成本问题，

但是，大规模企业复杂组织关系与业务流程带来的交易成本问题，还需要通过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加以

解决。与此结果相似，陶锋等（2023）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能够通过改善生产经营效率提升企业

市场价值，但是该影响只在中小型企业中显著。

①
回归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附表 11。

②
回归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附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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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上市时间的异质性。上市时间较短的企业可能因为业务流程尚未成熟而面临更高的交易成

本；同时，上市时间较长的企业也会因为生产经营模式定型，面对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新产业模式采

取更加保守的策略。基于上市时间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①
显示：对于上市时间为 10年以内的龙头企业，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实施能显著提升其联农带农效益；而对上市时间超过 10年的成熟企业，该影响则

不显著。验证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年轻企业”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作用。

4.基于行业的异质性。农林牧渔行业的龙头企业与农户具有分工合作关系，利益交织紧密，合作

空间广阔，而农副产品加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餐饮、零售等企业与农户之间属于上下游交易关

系。基于行业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①
显示，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实施对农业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而对其他行业龙头企业的影响则不显著。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根据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数字经济发展未能有效降低高交易频率造成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渐发展

壮大，处于产业链下游的龙头企业能够选择少数规模化的农业企业或家庭农场作为合作对象，龙头企

业联农带农的交易成本可能较低，因此数字经济发展降低交易成本的机制不显著。

（二）提升路径探索

1.纵向一体化治理。在农业经济占比和农业生产经济相对效益下降的背景下，农业龙头企业选择

采取纵向一体化治理策略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环节，以提升经济价值和包含联农带农在内的社会价值。

关于企业分工的研究则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推动分工专业化（袁淳等，2021），即将非核心业务

交于上下游企业。因此，有必要检验企业纵向一体化治理与数字经济发展作用是否相互冲突或放大数

字经济发展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回归结果
②
显示，纵向一体化治理对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产生负

向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实施纵向一体化治理不仅降低了农户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从而降低了

交易成本，而且使龙头企业逐渐放弃了与部分小农户的合作，从而降低了联农带农效益。纵向一体化

治理与宽带中国试点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龙头企业联农带农的过程中，纵向一体化治理并

不与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外生技术手段相互冲突。相反，在纵向一体化治理模式下，线上平台、自动

化生产等先进的数字技术得以深度应用于龙头企业与农户的生产合作中，从而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

2.家庭农场发展。相比于传统的小农户，家庭农场具有明显的规模化、标准化和集约化特征，且

具备更强的意愿和能力来承接龙头企业的产品需求。本文以地级市人均家庭农场数量表示家庭农场发

展水平，将家庭农场发展水平及其与宽带中国试点的交乘项纳入模型进行回归。结果
②
显示，家庭农场

发展水平变量系数显著为负。可能的解释是：龙头企业会优先和生产能力较强的家庭农场合作，从而

导致带动农户效益下降。宽带中国试点与家庭农场发展水平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家庭农场

发展壮大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发展对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家庭农场本身也具

有利用数字金融加大农业投资的能力，能够提升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彭澎和吴梦奇，2024）。

3.政府数字治理。在数字经济发展促进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提升的过程中，政府也需要积极转

①
回归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附表 12。

②
回归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附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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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开展数字治理，建设数字政府，满足社会的公共品需求，承担数字经济发展中的监管角色。参考

孟元和杨蓉（2024）的研究，本文以公共数字平台开放作为政府数字治理的代理变量，将政府数字治

理及其与宽带中国试点的交乘项纳入模型进行回归。结果
①
显示，政府数字治理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说明政府数字治理能够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的影响。政府数字治理能够有效降

低经济运行中的交易成本问题，缓解龙头企业联农带农过程中的市场失灵问题，从而促进数字经济发

展提升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的效应。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是解决小农户与现代农产品市场脱节的有效方法。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龙头

企业联农带农面临的交易成本，从而提升其联农带农效益，对于提高农户收入，实现龙头企业和农户

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渐进DID模型实证评估数字经济发展对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的影响及

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第二，数字

经济发展主要通过降低资产专用性和交易不确定性导致的交易成本来实现联农带农效益提升；同时，

交易成本的降低可以推动龙头企业投资和建立与农户的长期合作关系，但可能会降低企业管理效率，

从而产生负面影响。第三，数字经济发展提升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的作用在低垄断水平、小规模、

上市时间较短和农业领域的龙头企业中更显著。第四，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下，企业纵向一体化治理、

家庭农场发展和政府数字治理均能够放大数字经济发展提升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效益的积极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导向的龙头企业认定。在现有龙头企业认定原则的基础上，对能够创新

利用数字生产技术或数字平台实现联农带农的龙头企业，在认定和支持政策方面给予倾斜。第二，以

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降低交易成本。加强物流中心等关键农产品交易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联农带农价值

链、信息链和物质链三链合一。互联网平台的普及促进了龙头企业联农带农的信息和价值传递，但高

交易频率要求实物流通与信息流通、价值流通同步进行。这需要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完善农产品物流

中心等基础设施的供给。第三，以差异化治理推动龙头企业联农带农。对于龙头企业的监管与激励，

应推行差异化治理策略。各地主管部门应监管高度垄断的龙头企业联农带农行为，防止其利用市场地

位控制产业链利益分配；对市场竞争充分、规模较小、上市时间较短的二、三产业龙头企业，则重点

激励其利用数字经济手段提升联农带农能力。第四，以涉农主体融合发展促进龙头企业联农带农。鉴

于农产品供应链的网络化趋势，应推动政府、龙头企业、农户及家庭农场等主体的数字化转型，构建

以龙头企业为核心、以农户增收为目标的新型农业主体融合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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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s and Paths of the Digital EconomyDevelopment in Improving
the Efficacy of Leading Enterprise-FarmerLink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action Costs

LIUYunqiang1,2 ZHENShangsong1 LANHongxing1,2 SHIDibin1
(1.College ofManagement, Sichuan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National KeyLaboratory of FoodSecurity andTianfuGranary, SichuanAgriculturalUniversity)

Summary: The linkage between leading enterprises and farmers serves as a key mechanism to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The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s essential in this process, as it enables leading enterprises to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and

improve the efficacy of leading enterprise-farmer link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action cost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reduction in transaction costs within leading enterprise-farmer

linkage–improvement in the efficacy of leading enterprise-farmer linkage”, aiming to explore the effects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of the digital economydevelopment on the efficacy improvement of leading enterprise-farmer linkage.

Using panel data from 169 national and provincial-level recognized listed leading enterprises during 2010–2021, this paper

tests the impact, mechanism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the efficacy improvement of leading

enterprise-farmer link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action cost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efficacy of leading enterprise-farmer linkage, which is achieved by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associated

with asset specificity and transaction uncertainty, thereby encouraging leading enterprises to invest in upstream collaboration and

establish stable, long-term partnerships with farmers. Additionally,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may negatively affect

management efficiency, exerting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efficacy of leading enterprise-farmer linkage.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is positive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enterprises with lower market monopoly degree, smaller size, and

shorter listing duration, and those operating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Furthermore,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ree enhancement pathways

that can magnify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vertical integration governance within enterprises,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 and digital government governance.

The implications are as follo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entivizing leading enterprise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digital economy-oriented recognition of leading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action costs, infrastructural investment

should be prioritized to fully lower the transaction costs of leading enterprise-farmer linkage. From a regulatory and governance

standpoint, differentiated supervision strategies should be designed to match enterprise characteristics, thereby effectively fostering

leading enterprise-farmer linkage. From the enhancement pathway perspective, integrating core actors along the agricultural value

chain remains crucial for realizing the full potential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ly, it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the efficacy of leading enterprise-farmer linkage and its mechanism

from a transaction cost perspective, thus enriching research on income growth driven by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Secondly,

it reveals the impacts across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ores enhancement pathways involving vertical

integration governance within enterprises,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 and digital government governance to clarify how to

enhance the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development on the efficacy of leading enterprise-farmer linkage.

Keywords:Digital EconomyDevelopment; TransactionCost; LeadingEnterprises; Intergrating andEmpoweringFarmers

JELClassification:D23;O13; Q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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